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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对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的人道主

义工作及对向工作组提供合作的各国政府褒示赞赏，

2. 欣悉人权委员会已决定按照委员会 1980 年

2 月 29 日第 20(XXXVI)号决议＠的规定把工作组的

任期在试验性基础上延长两年，同时维持其每年提出

报告的原则；

3. 又欣悬人权委员会第 1986/55 号决议规定了

措施，让工作组能更有效地履行其职责；

4. 吁请所有各国政府、特别是那些还没有答复

工作组发送给它们的函件的政府与工作组充分合作，

以便使它能够以审慎为本的工作方法执行其纯属人道

主义的任务，

5. 陂勘各有关国家政府对工作组表示的往访它

们国家的愿望予以有利的考虑，以使工作组能够更有

效地履行其职责，

6. 敦促人权委员会继续作为优先事项研究这个

问题，并在其第四十三届会议审议工作组所提交的报

告时采取其认为必要的步骤以便利工作组执行任务，

7. 再次清秘书长继续向工作组提供一切必要的

方便。

1986 年 12 月 4 日

第 97 次全休会议

41/146. 实现适当住房权

大会，

回顺其 1982 年 12 月 20 日第 37/221 号决议，其

中宣布 1987 年为无家可归者收容安置国际年，

确认无家可归者收容安置国际年的目标，

铭记《世界人权宣言”)和“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权

利国际公约x＠规定，人人有权为他本人和家属获得适

当的生活水平，包括适当的住房，而且各国应采取适

当步骤确保这项权利的实现，

注意剿无家可归者收容安置国际年的目标与q世

界人权宣言）和《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权利国际公约＞所

载的各项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现密切相关，

又注重删联合国人类住区（生境）中心负责组织无

家可归者收容安置国际年，

考虑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6 年 5 月 23 日第

1986/41 号决议，

t. 对千百万人没有享有适当住房权褒示严重关

切；

2. 重申需要在国家和国际两级采取措施，促进

人人有权为他本人和家属获得适当的生活水平，包括

适当的住房，

3. 赦促所有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加紧努力，以

实现无家可归者收容安置国际年的目的和目标，

4. 墨求人权委员会和经济及杜会理事会在无家

可归者收容安置国际年期间特别注意实现适当住房权

的问题，

5. 清秘书长在他将要提交大会的关于无家可归

者收容安置国际年成果的资料中适当注意促进适当住

房权的问题。

1986 年 12 月 4 日

第 97 次全休会议

41/147. (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》

的现况

大会，

固顺其 1948 年 12 月 9 日第 260A (III) 号决议，

其中核可井提出＜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＞供签字

和批准或加入，

重申噩偷灭绝种族为国际法所确认的一项罪行，

这种罪行违反联合国的精神和宗旨，

寰示裸偷所有国家执行公约各项规定是防止和惩

治灭绝种族罪行所必需的，

1. 注意剽秘书长的报告,~

2. 再次锺烈瞳贵灭绝种族罪行，

.A/41/507。


